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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4 证券简称：*ST 中安 公告编号：2017-140 

债券代码：125620 债券简称：15 中安消  

债券代码：136821 债券简称：16 中安消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5 中安消”、“16 中安消”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6 月 15 日，公司“15中安消”“16中安消”债券持有人召开持有人会议，

就会议相关事项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并披露。详见公告《中安消 2015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中安消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2017 年 6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非纪律处分发函《关于对中安

消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7】0741 号，详

见公司公告《中安消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债券

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5）。 

针对“15 中安消”“16 中安消”债券持有人会议讨论之决议，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监管意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逐项审议了前述两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公司正在积极促进业务发展，保障公司资金周转效率；同时，鉴于两期

债券均附第 2 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利

益，公司将在相关债券的回售日前 2 个月指定部门与人员成立债券偿付工作小

组，专门负责偿付资金安排、偿债资金专户管理、信息披露等工作。偿债资金将

来源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应收账款资金回笼、银行融资、资产

处置等，确保上述债券本息的按期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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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针对 15 中安消债券，公司同意增加的担保措施为选择合计金额为 2 亿

元的应收账款，并由管理人进行应收账款回款监督（非质押）。鉴于该债券已由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不同意继续要求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增加并办妥相应担保措施。 

三、针对 16 中安消债券，公司同意增加的担保措施为选择合计金额为 5 亿

元的应收账款，并由管理人进行应收账款回款监督（非质押），上述应收账款回

款专门用于成立“16 中安消”债券偿债基金，偿债基金的具体使用授权公司管

理层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磋商决策。 

同时，如果公司 2017 年年报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公

司同意在 2017 年年报公告之日后 1 个月内，为“16 中安消”债券办妥以下增信

措施：公司以评估价值达到本期债券面额总值 1.5 倍的部分应收账款或名下部分

全资子公司的股权作为本期债券债权抵质押物。 

四、公司同意根据协议约定完善债券持有人保护条款，具体条款授权公司管

理层进行磋商决策。 

五、公司同意在进行重大对外投资之前，将提前一周与债券持有人报批项目

情况，债券持有人应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规政策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制

度履行相应保密义务，并配合公司信息披露程序开展相应工作。15 中安消债券

持有人对公司报批的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唯有全部反对，公司方不能继续开展重

大对外投资事宜。16 中安消债券持有人对公司报批的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批唯有

2/3 反对，公司方不能继续开展重大对外投资事宜。 

公司出售资产、新增借款和重大资产设置抵质押系为筹措资金，偿还债务，

增加流动性，公司不同意在进行上述事项时需经过债券持有人审批。 

六、根据前述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公司目前实际情况，除债券持有人按

合同约定于第 2 年末行使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之外，公司不同意提前偿付全部本

息，将努力确保相关债券本息的按约偿付。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落实上述两期债

券到期本息偿付的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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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30 日 


